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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委員琪銘：（15 時 5 分）主席、行政院林院長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同仁。我們新北市的民生飲

用水一向都是本席非常關心的議題，上個月 28 日院長也率領執政團隊去烏來翡翠水庫瞭解我們

的飲用水問題。台灣是一個海島，颱風登陸的機率很高，民生飲用水往往會產生問題。本席對這

個問題非常清楚，因為新北市有 400 萬人口，每次颱風都會因為水濁而有停水的困擾。李部長應

該還記得，上個會期本席就要求新北市板新二期工程一定要如期完工，109 年絕對要做好，但是

目前遇到很多困難，包括二期工程預定地有營建廢棄物的問題，針對這些營建廢棄物的清運，國

發會也很配合，8.5 億都到位了，在水公司，但是針對營建廢棄物和地主的問題，新北市開過兩

次協調會都沒有結果。因為板新二期工程的位置在板橋的精華地段，市價將近 40 萬，新北市編

了 28 萬來和地主協調，一直無法達成共識，所以二期工程困難重重的部分一定要有替代方案，

請問部長，這個替代方案目前進行得如何？ 

主席：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。 

林院長全：（15 時 7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請李部長來說明。 

李部長世光：有關替代方案，台水公司就是因為委員剛才講的那幾個問題，包括廢棄物的問題和地

主的問題，所以我們提出替代方案，現在已經開始處理了。按照目前的規劃來看，第二期的替代

方案進行下去之後，委員剛才講的供水計畫應該可以順利達成。 

吳委員琪銘：有辦法嗎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按照新的替代方案來看是這樣。 

吳委員琪銘：要多久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按照現在的計畫，我記得是 109 年，不過我手邊沒有詳細的時程。 

吳委員琪銘：109 年？根據本席的瞭解，光是審查會議，包括水利署、經濟部，還有最後行政院的

核定，就要多少時間！ 

李部長世光：我還要查一下，我不記得詳細的時間。 

吳委員琪銘：你說是 109 年，請問有沒有辦法超前？ 

李部長世光：目前看來很困難，我們會儘量努力，因為整個方案都要調整，現在有一個新的處理方

法，土地的部分看起來更加困難。 

吳委員琪銘：目前二期一階很多部分都已經完成了，其中位於本席選區的清水加壓站，原先說是 8

月份要完成，後來延到 10 月份，現在已經 10 月了，請問部長，這件事你清楚嗎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我要查一下，那天同仁有跟我報告進度，所以我們最近在查整個…… 

吳委員琪銘：今天台水公司有派代表列席嗎？水利署呢？ 

李部長世光：委員問的是…… 

吳委員琪銘：清水加壓站。 

李部長世光：已經開過會了。 

吳委員琪銘：什麼時候開會？ 

李部長世光：9 月 8 日。 

吳委員琪銘：完成了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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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部長世光：開會開完了。 

吳委員琪銘：已經開始適用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是的。 

吳委員琪銘：有嗎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有。 

吳委員琪銘：確定？ 

林院長全：我們把水利署開會有關的資料事後或會後再送給吳委員參考，好嗎？ 

吳委員琪銘：好。針對二期的工作及替代方案，我們都很清楚，過去我們編列了 120 億，二期的光

復加壓站沒有辦法做，未來這五、六十億的經費可不可以仿造日本公有地的做法，將地上作為遊

樂設施，包括網球場、籃球場，地下作為配水池？目前全國都會遇到這個狀況，為了澈底解決每

次颱風過後的問題，未來政府應該推動這項工作，這才是長治久安之計。當前許多公有地或軍方

的土地遭到荒廢，未來是不是應該規劃將都市裡面現有閒置的公有地朝這個方向努力，你覺得有

問題嗎？ 

李部長世光：公有地的部分不是經濟部能夠全部主管的範圍。在這次台水的二期工程之中，土地的

問題已經與新北市政府講好了，也達成回饋的機制，這個部分目前是由經濟部主管，但是剛才委

員所說全面公有地土地的規畫，經濟部自己不能作主，我們會與內政部、相關縣市政府討論，不

過整個方案必須報到行政院之後才能推動。 

吳委員琪銘：好，這是為國家、社會解決問題，未來一定要推動。我們剛才講的板新二期所有的工

程能在 109 年全部完成嗎？ 

李部長世光：目前來算應該沒有問題。 

吳委員琪銘：這一定要加快腳步。其次，過去部長表示土城的變電所將在 10 月份開始動工，但是

到目前為止完全沒有動工。根據本席了解，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才在上個禮拜五（10 月 7

日）才通過，所以這個變電所在 10 月份動工的計畫可能會面臨跳票的問題。針對這個問題，請

問部長有什麼看法？ 

李部長世光：我們會繼續與內政部討論。因為在審查的時候要求綠地的部分要增加，我們會與內政

部商議如何處理。 

吳委員琪銘：這個變電所將近 9 公頃，包括板橋變電所及超高壓變電所，產生的電磁波、噪音對地

方造成很大的困擾，而且它還位在土城市中心的心臟，所以這項工程是未來一定要推動的。過去

很多百姓為此還成立了自救會，代表這個變電所困擾地方已久，尤其新政府上台以後，絕對要替

百姓解決這個問題。這項變電所室內化工程什麼時候可以完成？ 

李部長世光：跟委員報告，規畫及設計圖已經完成了，委員現在說的是用兩層樓的建築物將變電所

圍起來的部分，就像委員剛才說的，我們必須等到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做完以後才可以開始動

工，所以經濟部會繼續與內政部討論這件事情要如何儘速處理。 

吳委員琪銘：預計什麼時候？ 

李部長世光：現在要與內政部討論，因為他們那個部分要先解決，我們才可以動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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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委員琪銘：根據過去你們給我的公文，是 10 月份要動工。 

李部長世光：對。 

吳委員琪銘：現在已經是什麼時候了，部長？ 

李部長世光：內政部的都市計畫如果沒有通過，我們沒有辦法動工，所以不是我們不動工。 

吳委員琪銘：我了解，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已經在上個禮拜五通過了，至於內政部的部分，

就要請院長出面協調內政部加快腳步。另一方面，綠地一定要提高，因為商業地所占的比例太高

了，電磁波的干擾及威脅等等問題已經困擾百姓幾十年，現在應該讓百姓生活得更好，而百姓的

要求就是綠地、公園。對此，我們都有責任，大家應該共同推動，好不好？ 

李部長世光：經濟部可以處理的部分會馬上處理，詳細的情形再向您報告。 

吳委員琪銘：好。109 年沒問題吧？ 

李部長世光：目前的規劃是沒問題，但是如果再拖下去，就會造成工期無法確定，我們會繼續努力

。 

吳委員琪銘：拜託部長不要再跳票，因為百姓都在看新政府的作為。此外，周邊巷弄裡面有很多電

線杆，現在電線杆很多都地下化了，是不是能加快腳步，配合周邊的環境先加以改善、克服？有

沒有問題？ 

李部長世光：那個部分沒有問題。 

吳委員琪銘：沒有問題吧？ 

李部長世光：那個部分如果不涉及都市計畫，只涉及經濟部自己可以處理的部分，我們會開始處理

。 

吳委員琪銘：好，部長在院會答應了，未來我們共同努力，好不好？ 

李部長世光：好。 

吳委員琪銘：好，請部長先回座。再請教院長，現在螢幕上的圖就是頂埔三鶯線，也就是板南線的

延伸。你看，這裡是中央路四段，延伸到這邊，這邊是 30 米的道路，這邊是 18 米的道路。這個

18 米的道路以前已經拆過兩次了，也就是從原先 8 米的道路拓寬到 12 米，再由 12 米拓寬到 18

米。現在大家對這一段有一個困擾，尤其頂埔的發展已經比較慢了，對於這一段 1.2 公里，院長

能不能協助將 LB01 至 LB02 的路段予以地下化？這是我們頂埔人共同期待。現在新北市已經行

文給台北市捷運局，未來還要看可行性評估的情形，但是畢竟兩個市政府之間還是需要中央出面

協助，共同推動將這個 1.2 公里的路段予以地下化。螢幕上是新北市政府給台北市政府的公文。

院長，你認為有沒有辦法解決？這個地方已經拆過兩次了，從 8 米拓寬到 12 米，再從 12 米拓寬

到 18 米，如果用高架的方式處理這 1.2 公里，會使兩側太過窄小，民宅的窗口一打開就會直接

遇到車龍。唯有先解決這個問題，才能澈底解決頂埔的問題。頂埔的百姓也成立了自救會，即使

已經舉辦說明會，整個頂埔的民眾還是在抗爭。針對這個問題，請院長回答。 

林院長全：謝謝吳委員，因為這涉及工程的技術，所以我不是很確定，如果改成地下化，一定是兩

邊的房子…… 

吳委員琪銘：18 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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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院長全：18 米對於地下化的空間是不是足夠，我可能要請工程單位去了解。今天交通部不在…

… 

吳委員琪銘：對，我知道。 

林院長全：關於您的想法，如果可能的話，是不是可以把相關的資料給我們，我會請交通部就您所

提的方案，讓交通部給你一個回覆，好不好？ 

吳委員琪銘：好的。院長，這條三鶯線連接鶯歌到三峽，是不是可以從三峽的部分先做？我在今年

4 月已經要求捷運局能採取階段施工，從三峽做過來，同時，頂埔這邊也可以做變更，如此應該

不會影響到工期與進度，畢竟三峽和鶯歌民眾都很需要捷運，也相信這條捷運可以帶動未來發展

，並解決民眾上班與對外交通問題，徹底解決民眾需求。 

林院長全：改善三峽、鶯歌的交通，一直我們的目標與原則，至於能否做，則有賴臺北捷運工程局

施工，且需要交通部與台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協商。 

吳委員琪銘：那就拜託行政院出面。 

林院長全：我會請交通部瞭解後再向委員回覆。 

吳委員琪銘：最後，我在下個月 2 號要辦理土城清水交流道會勘，拜託院長促成。礙於時間關係，

其餘問題，以書面提出。謝謝院長。 

林院長全：謝謝。 

主席：請簡委員東明質詢，詢答時間 15 分鐘。 

簡委員東明：（15 時 21 分）主席、行政院林院長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同仁。請院長看看螢幕上的

幾個字，不知院長會不會唸？ 

主席：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。 

林院長全：（15 時 22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不會唸，但我在媒體有看到，也知道這是昨天國慶

主持人所講的話，而且昨天現場非常吵雜。 

簡委員東明：院長在場有注意聽嗎？ 

林院長全：現場非常吵，我沒有注意到主持人講話的內容。 

簡委員東明：院長在現場可能沒有注意聽。「邵太太打卡，阿薩不魯哥，被嚇得跑走啦」這十六個

可以代表、可以認識我們十六個族的名稱？院長認為用這樣的詞句妥不妥？ 

林院長全：我不懂背後的意思，但媒體報導認為這是對原住民非常不尊重的語言。 

簡委員東明：院長知道「阿薩不魯」是什麼意思嗎？ 

林院長全：我不知道。 

簡委員東明：這是地方上非常熟悉，卻不是非常好的詞句，也不是好的形容。「阿薩不魯」就是亂

七八糟、迷迷糊糊，形容一個人不是很正常。這也許是昨天國慶大典上司儀何先生一種開玩笑的

方式，或許是他個人為了記住原住民十六個族所呈現出的一種方式，但其結果卻讓所有原住民感

到非常納悶與奇怪！用這十六個字、用這種唸法，可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我不相信現場有人會

因為記了這十六個字而記住原住民十六個族的名稱，甚至唸出！院長在事後瞭解，應該認為這不

妥吧？ 


